
《关于鼓励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

企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解读

2025 年 12 月 18 日，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

于鼓励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加快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》（紫府办〔2025〕1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政策措

施》），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此次政策修订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？

2022 年 11 月 8 日，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

于鼓励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加快发展

若干政策措施》（紫府办〔2022〕28 号），政策实施以来，

有效推动了我县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

稳步发展，促进了我县消费提质增效。为持续扩大县域经济

消费内需，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，延续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

支撑作用，我县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第

十一条：“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

度，制定涉及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

平竞争审查，并定期评估，及时清理、废除含有妨碍全国统

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，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公平

参与市场竞争。”相关要求，并依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，

修订出台了本《政策措施》。

二、修订出台该《政策措施》的目标任务是什么？



一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支持商贸主体发展

壮大的文件精神要求。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、四

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

神，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等 9

部门关于印发支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应统尽统的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粤商务建函〔2025〕146 号）、《广东省促进服务消

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粤府函〔2025〕16 号）等文件精

神要求，支持商贸主体扩大经营、做大做强，实现达限纳统、

应统尽统。

二是为保证政策实施的延续性。2022 年实施原政策以来，

我县批零、住餐业和服务业的升规纳统及发展信心有效提升，

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为巩固前期工作成效，适应新形势新要

求，实现政策的“无缝衔接”，进一步稳定商贸、服务业主

体预期，增强企业发展信心。

三是为促进企业升规纳统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

上服务业企业在商贸流通及服务业中发挥着示范引领和支

撑带动作用，为进一步促进我县限额以上批零、住餐企业（包

括个体工商户）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升规纳统，鼓励引导

和支持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通过合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，

不断增加“升规纳统”企业数量，巩固我县经济消费增长基

础，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本《政策措施》有哪些利企惠企措施？



一是对于经认定为首次上限、上规的企业给予最高 15

万元的奖励，分两年发放，其中：第一年一次性给予 10 万

元奖励，第二年依据收入增速（同比上年增长 25%以上）再

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二是对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于全县社会消费品

零售总额（或服务业总额）增速 10%以上的限上商贸（或规

上服务业）企业（含个体户）给予最高 1 万元奖励。

三是对于工业、农业企业将营销、服务部门单独设立为

商贸法人企业或服务业企业的；对于通过专业合作社、企业

联盟、股份合作、连锁经营等形式，将餐饮、住宿、交通运

输等行业中的个体工商户合作组建为商贸企业或服务业企

业的；以上情况被认定为首次上限、上规的，视为符合本《政

策措施》所扶持的对象，享受同等待遇。

四、本《政策措施》与旧政策相比主要差异是什么？

重新修订的本《政策措施》并不是对旧政策的全盘否定，

而是为贯彻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新发展要求而作出的

科学调整。

一是取消了对财务管理报送规范的奖补，删除了关于税

收、用地需求、电力保障、环保审批、信贷支持等政策扶持

方面可能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内容。

二是延续了原有针对企业首次上限、上规、年营收增速

达标的奖励措施，并鼓励工业、农业、个体工商户等主体通



过多种形式组建创办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或规模以上服务业

企业。

五、本《政策措施》扶持的对象主体包括哪些？

本《政策措施》扶持对象为在紫金县辖内依法经营的商

贸企业（含个体户）和服务业企业。

1.商贸企业（含个体户）包括：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

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划分的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

业。

2.服务业企业包括：①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

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

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；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

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三个门类，以及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

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；③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

类，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。

六、达限、达规的认定标准依据是什么？

达限、达规的认定标准依据《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

度》、《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》以及《规模以上服务业

统计报表制度》，主要参照指标为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是否

达到统计标准。具体指标可参考本政策措施的附件：《限额

以上商贸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认定标准》。

七、如果要申报该奖补需找哪个单位？



（一）不同行业分类的企业组织申报的主管单位不同：

新上限商贸企业（含个体户）以及发展增速达标企业由县工

商信局组织申报奖励；新上规服务业企业由县统计局组织申

报奖励。由各组织申报的主管单位按程序报县政府审定后拨

付奖金。

（二）上限上规认定以县统计部门批复为准。

八、政策时限、法律效力等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本政策措施自 2025 年 11 月 9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

3 年。

（二）在实施过程中与新出台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

级部门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部门政策

规定为准。

（三）对于提供虚假材料，骗取奖励资金的、有侵犯知

识产权行为的、不按规定使用奖励资金的，将视情节轻重予

以通报批评、追缴扣回奖励资金等处罚，情节严重的，取消

以后年度申报资格。


